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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號：533 

議題研析 

一、 題目：性侵害犯罪案件證據法則建立之研析 

二、 議題所涉法律 

刑事訴訟法、性侵害犯罪防治法 

三、 探討研析 

(一)報載 12 歲少女被繼父性侵高達上百次，高等法院

一、二審都判決被告 28 年刑期，但 2016 年最高法

院發回更審，高等法院以被害人證詞前後不一、創

傷後壓力症候群無法證實與性侵事實相關等緣由，

改判被告無罪，目前案件停留在聲請檢察官提出上

訴，民間婦女團體勵馨基金會認為判決凸顯法官對

性侵案缺乏基本認識，要求建立性侵害犯罪案件證

據法則。（2018/8/9 臺灣新生報 2版焦點新聞） 

(二)依據性侵害犯罪防治法(以下簡稱本法)相關條文規

定，並為保障性侵害犯罪案件被害人，維護其在偵

辦及審判程序中之權益，司法院訂定「法院辦理性

侵害犯罪案件應行注意事項」，法務部亦訂定「檢察

機關偵辦性侵害犯罪案件處理準則」據以辦理。其

中「法院辦理性侵害犯罪案件應行注意事項」第四

點規定法院為審理性侵害犯罪案件應預為指定經專

業訓練之專庭或專人辦理之，第十點亦為被害人於

審判中作證雖有相關情形，但其先前陳述仍具證據

適格之規定。惟法院在審理性侵害犯罪案件時，仍

須考量被害人供述的證據補強等相關必要措施，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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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建立可信性的證據法則。 

四、 建議事項 

(一)法院應以嚴格態度審視傳聞證據，並應優先採取適當

隔離措施等保護被害人措施  

    依據本法第 17 條規定，被害人於審判中，有因

性侵害致身心創傷無法陳述、到庭後因身心壓力於訊

問或詰問時無法為完全之陳述或拒絕陳述等情形

時，其於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調查中

所為之陳述，經證明具有可信之特別情況，且為證明

犯罪事實之存否所必要者，得為證據。此在具有可信

性與必要性情形下的陳述可以代替出庭，係屬傳聞證

據之例外，但法院在考量是否允許此例外時，必須以

嚴格態度審視，因傳聞證據若允許採用，將侵害被告

的詰問權，因此若有其他保護被害人之措施，應該優

先採用，例如依據本法第 16 條規定：「對被害人之訊

問或詰問，得依聲請或依職權在法庭外為之，或利用

聲音、影像傳送之科技設備或其他適當隔離措施，將

被害人與被告或法官隔離。被害人經傳喚到庭作證

時，如因心智障礙或身心創傷，認當庭詰問有致其不

能自由陳述或完全陳述之虞者，法官、軍事審判官應

採取前項隔離詰問之措施。」據此，可以優先採取同

步視訊等為隔離訊問的保護措施，以保護被害人人權

並取得真實證據。 

(二) 性侵害案件之被害人陳述，以社工等專業人員意見

為法定補強證據，專家證人制度應納入刑事訴訟法

修法內容 

    性侵害犯罪案件因具有隱密性、蒐證不易等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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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為保障被害人權益，本法第 6 條、第 8 條、第 14

條規定，整合社政、醫療、警察等體系，協助被害人

就醫診療、驗傷及取得證據，責由專人處理性侵害事

件，以落實性侵害被害人完整之程序保障。基於此類

型案件其直接證據取得之困難性及被害人之特殊

性，本法第 15 條亦明定一定關係之人得於偵查、審

判中陪同在場及陳述意見。此之陪同人，除與被害人

具有親屬關係者外，尚包括法律社會工作者之社工人

員、輔導人員、醫師及心理師等專業人士在內；陪同

在場具有穩定及緩和被害人不安與緊張之情緒，避免

受到二度傷害，而法律社會工作者機制之介入，並著

重在藉由心理諮商或精神醫學等專業以佐證被害人

證詞之有效性或憑信性，兼負有協助偵、審機關發見

真實之義務與功能，與外國法制之專家證人同其作

用。爰此，社工等專業人員就其所介入輔導個案經過

之直接觀察，即屬於見聞經過之證人性質；醫療或心

理衛生人員以其專業知識就背景資訊或治療過程提

出意見，則應認定符合鑑定證人或鑑定人身分。 

    上述專業人員意見在解釋上均應為法定補強證

據，是以性侵害犯罪案件之被害人證述為判決依據

者，均應以此為補強證據。然我國刑事訴訟法第 198

條係規定鑑定人制度，選定鑑定人之權限集中於「審

判長、受命法官或檢察官」，未若英美法系國家採專

家證人制度，運用科學知識解決訴訟中特殊或專門問

題。 

    性侵害犯罪案件審判程序中引進專家證人制

度，有助於司法機關釐清案件事實，希藉由專家證人

與被害人之訪談過程，一方面盡可能撫平被害人心理

https://www.facebook.com/hashtag/直接證據取得之困難性?source=feed_text&__xts__%5B0%5D=68.ARCYyhS-mokBuYJG3ln9M1f1Pn08aqTMpGAzlby6j3fec0SUr6pul4Cnpw9VPWRE9pHlc68vu5TxCyDEOdv5wO_wlhiaaNU2tXaM6qf3ky_aB0atxjQA7q2ynDbvQoECaW3oO8FA6ltF8VbD7pU6ux0me9RUkJloIO3lpu-ulzCjrBnMi5dj2w&__tn__=%2ANK-R
https://www.facebook.com/hashtag/被害人之特殊性?source=feed_text&__xts__%5B0%5D=68.ARCYyhS-mokBuYJG3ln9M1f1Pn08aqTMpGAzlby6j3fec0SUr6pul4Cnpw9VPWRE9pHlc68vu5TxCyDEOdv5wO_wlhiaaNU2tXaM6qf3ky_aB0atxjQA7q2ynDbvQoECaW3oO8FA6ltF8VbD7pU6ux0me9RUkJloIO3lpu-ulzCjrBnMi5dj2w&__tn__=%2ANK-R
https://www.facebook.com/hashtag/被害人之特殊性?source=feed_text&__xts__%5B0%5D=68.ARCYyhS-mokBuYJG3ln9M1f1Pn08aqTMpGAzlby6j3fec0SUr6pul4Cnpw9VPWRE9pHlc68vu5TxCyDEOdv5wO_wlhiaaNU2tXaM6qf3ky_aB0atxjQA7q2ynDbvQoECaW3oO8FA6ltF8VbD7pU6ux0me9RUkJloIO3lpu-ulzCjrBnMi5dj2w&__tn__=%2ANK-R
https://www.facebook.com/hashtag/發見真實之義務與功能?source=feed_text&__xts__%5B0%5D=68.ARCYyhS-mokBuYJG3ln9M1f1Pn08aqTMpGAzlby6j3fec0SUr6pul4Cnpw9VPWRE9pHlc68vu5TxCyDEOdv5wO_wlhiaaNU2tXaM6qf3ky_aB0atxjQA7q2ynDbvQoECaW3oO8FA6ltF8VbD7pU6ux0me9RUkJloIO3lpu-ulzCjrBnMi5dj2w&__tn__=%2ANK-R
https://www.facebook.com/hashtag/發見真實之義務與功能?source=feed_text&__xts__%5B0%5D=68.ARCYyhS-mokBuYJG3ln9M1f1Pn08aqTMpGAzlby6j3fec0SUr6pul4Cnpw9VPWRE9pHlc68vu5TxCyDEOdv5wO_wlhiaaNU2tXaM6qf3ky_aB0atxjQA7q2ynDbvQoECaW3oO8FA6ltF8VbD7pU6ux0me9RUkJloIO3lpu-ulzCjrBnMi5dj2w&__tn__=%2AN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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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傷，另一面瞭解被害人是否有被性侵之事實存在、

檢視被害人是否產生創傷後壓力症候群或僅是被害

人對於加害人心存不滿而欲加之罪，於諮商後提供專

業意見，供法院認定事實之基礎，以求達到發現真實

及保障人權之目的。 

    專家證人制度已獲採用法例，例如 104 年 12 月

23 日增訂本法第 16 條之 1規定：「於偵查或審判中，

檢察官或法院得依職權或依聲請指定或選任相關領

域之專家證人，提供專業意見，經傳喚到庭陳述，得

為證據。」故於性侵害案件中，專家證人在偵查或審

判中所提供之專業意見得作為認定加害人有罪之證

據。然作為刑事訴訟法之特別法，本法既已設有專家

證人制度，刑事訴訟法亦應儘速將專家證人制度納入

修法內容，以資審判程序之適用。 

(三)強化落實現行鑑定制度，發揮發現真實之功能  

    在刑事訴訟法將專家證人制度納入並完成修法

前，強化落實現行鑑定制度，亦可發揮發現真實之功

能，包含：在鑑定過程中，全程錄音、錄影，以確保

鑑定的品質、徹底落實鑑定人具結的相關規定、引進

鑑定審查機制、建立國家級的獨立鑑定機關，以確保

鑑定制度之公正性與可信性、法院應加強對鑑定人人

身安全等保護措施等。此外，採行專家參審制、強化

被害人的訴訟參與、容許當事人選任專家證人對鑑定

內容表示意見，當事人提供鑑定人名單以供法院選任

鑑定人等，亦屬對性侵害犯罪案件被害人的權益，乃

積極有效的保護措施。 

    綜上所述，面對性侵害犯罪案件，法官審理上如受限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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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經驗與法律知識，可能無法衡平論斷適法裁判，因此如

在刑事訴訟程序上採行專家證人制度，藉助社工、心理、醫

學及犯罪防治等專家之專業經驗，在不公開被害人可資辯識

之前提下，提供專業意見俾利降低司法人員錯誤解讀，以做

為法院認定事實之基礎，進而達到發現真實及保障人權之目

的。 

     

撰稿人：翁栢萱 


